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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科)、國際貿易系碩士班專題實務發表課程實施要點 

105.03.15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會議通過 

112.03.21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10.13 112 學年度 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10.08  114 學年度 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課程目的：為使本系(科)同學能應用所學，並針對實務問題以團隊合作及專案

管理方式進行深入探討，特規劃此課程，俾利提升同學國貿專業能

力。 

二、課程安排：本專題課程為本系(科)的畢業條件之一，共分為「國貿相關課程」及 

「專題實務發表」二部分，分別於畢業前一學年及畢業當學年上學

期修習之。 

三、實施方式： 

(一)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針對專題內容及同學表現，由指導老師評分。「專題實務發表」學期成績之計算

係指導老師佔 70%，專題成果報告競賽成績佔 30%，依公告時程繳件，並完成

校內及校外舉辦之實務專題競賽。學期成績不及格的同學需重修本課程。 

(二)分組規則：指導老師可視實際情形依學生課業成績表現為依據調整各組成

員，組員可跨班，為符合學校與校外競賽規定人數限制為5人。 

(三)專題(課程)製作規則： 

1. 指導老師選定： 

(1) 同學依學習志趣及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專長，可選定指導老師乙名為原則，

填寫「專題實務發表分組 申請表異動表」（附件 1），經指導老師同意後，

申請單送系辦建檔記錄。 

惟因專題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之所需，得由第一指導老師另尋共同指導老

師時，至多以一名為限。唯需填具申請單並經原第一指導老師及系主任同

意。 

(2) 分組成員異動依本項規定辦理，填寫「專題實務發表分組 申請表異動表」，經

指導老師同意並於雲端適性系統完成組員變更，申請單送系辦建檔記錄。 

2. 專題題目選定： 

(1) 專題題目：原則上應與本系發展重點及老師之研究項目相結合。專題題目

由同學們與指導老師共同討論後決定之。 

(2) 專題題目申請： 

a. 專題(課程)製作班級之學生，須填寫「專題實務發表申請表」(如附件 2) 

送指導老師同意後，各組自行依系辦公布繳交時間繳至系辦建檔記錄。

專題題目管制：凡經申請通過之專題題目，不得任意更改，如於專題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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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拒之因素需修改者，須填報「專題實務發表題目異動申請表」

(附件 3)，經指導老師同意並於雲端適性系統完成題目變更，申請單送系

主任同意後，送至系辦建檔記錄。 

b. 專題題目：核定後由系辦公室公布之。 

 

3. 專題諮詢： 

自完成「專題實務發表申請表」後，同學須與指導老師協定進行專題研究

討論，並須填寫「專題指導諮詢紀錄表」 (如附件 4)，送專題指導老師審

核及加註意見；該表需妥善保管，作為專題成績評分之參考資料。 

 

4. 經指導老師評估，若有撰寫研究計畫書之必要，可於規定時間內，將計畫

書繳交予專題指導老師，計畫內容可參酌以下項目，具體之形式則依指導

老師意見調整： 

(1) 題目 

(2) 摘要(200~500 字) 

(3) 關鍵字(3~5 個) 

(4) 研究動機與目的 

(5) 文獻回顧 

(6)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7) 研究進度 

(8) 預期研究成果 

(9) 研究限制(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10) 參考文獻 

(11) 組員之工作分配

四、專題審核： 

(一)各位組員需評估專題的整體進度及完整性，填寫「專題實務發表同意書」(如 

附件 5)後交給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需評估該組各方面的情況以決定其是否合

格並參加專題發表競賽。審核不通過者必須重新修習「專題實務發表」課程。 

(二)專題資料之繳交須按專題實務發表實施流程之期程規定，如未按期繳交，則 

延誤一天扣總成績一分。由各組專題指導教師協助執行。

五、發表競賽： 

專題成果發表競賽將於「專題實務發表」課程期間，由系辦公布之時間舉 

行，所有專題通過指導老師評估之組別均需參加。比賽將邀請校內外專家擔任

評審，評選出表現優異之組別。相關參賽規定，請參閱《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

易系國貿實務專題成果發表參賽規則》。。



第 3 頁，共 3 頁  

六、報告繳交： 

各組學生依專題實務發表實施流程之時程，繳交國貿實務專題正式報告書

三份及專題報告電子檔光碟一張(含專題正式報告、25 頁精簡版、10 頁精簡版，

包括 word 及 pdf 檔)，註明組別、專題題目。連同「專題實務發表修正同意書」 

（如附件 6）繳至系辦存檔。

七、參與校內外比賽 

各組專題發表有義務參與校內及校外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雲科大、教 

育部舉辦之實務專題競賽或經系上認可之專題相關競賽(擇一)，須完整參加比

賽並提交參賽證明等相關證明至系辦辦理登記，以取得「專題實務發表」課程

成績。 

若遇校內競賽補助經費之限制，則按競賽成績擇優代表參加競賽。無故未 

完整參加且無特殊原因之組別，不予通過「專題實務發表」課程。 

八、專題實務發表實施流程如附件 7。 

九、本要點經系(科)課程規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